
自行车分级规则修改部分 

（2025、2026 年生效） 

一、2025年生效部分 

（一） 适用比赛更新 

分级规则将适用于以下比赛： 

1. 残奥会 

2. 世界杯 

3. 残奥会资格赛 

4. 存在赛场观察的比赛 

5. 列入 UCI残奥自行车国际赛例的比赛或者 UCI官方指

定比赛。 

6.分级规则可能也会应用于赛外分级机会。 

（二） 目的和适用人员的更新 

1.分级目的： 

（1）界定参加残奥自行车比赛的合格标准，并最终有机

会实现成为一名残奥自行车运动员的目标。 

（2）基于运动员的损伤对执行特定运动任务和自行车

运动功能的影响程度将符合合格条件的运动员分入不同级

别。 

2.分级的适用人员： 

（1）UCI及其代表（含工作人员） 

（2）运动员和运动辅助人员，参加国际比赛和被 UCI 认



可的比赛，须持有效期内由 UCI 发布、获国内单项组织认可

的竞赛执照。 

（3）参与分级评估的分级师 

（4）受本规则约束的任何其他人员，包括但不限于翻译、

实习生和相关专家等。 

（规则 16.4.001条款，2025 年 1月 1 日实施） 

（三） 最低损伤标准的更新 

涉及使用辅助矫正器具的最低损伤标准，UCI 有如下更

新： 

针对视力损伤，最低损伤标准必须考虑运动员使用视力

矫正器可能会对运动员视力的影响。 

（规则 16.4.009条款，2025 年 1月 1 日实施） 

（四） 抗议 

各国单项体育组织和各国残奥委会只能对其所管辖范

围内的运动员分级级别提出抗议，特别是不可以对他国单项

体育组织管辖的运动员分级级别提出抗议，但可以向 UCI 提

出关切，由 UCI考虑是否对涉及运动员提出国际单项体育组

织的抗议。 

（规则 16.4.022条款，2025 年 1月 1 日实施） 

（五） 未出席分级情况更新 

增加了当运动员符合 16.04.011的情况将会被认定为分

级未完成（CNC）；另外运动员未按规定时间出现在分级室且



没有提前说明的，UCI 委员会可能会对运动员处以 200 瑞士

法郎的罚款。 

（规则 16.4.029条款，2025 年 1月 1 日实施） 

（六） 分级终止更新 

运动员或陪同人员或翻译（其他与运动员或其国家单项

组织有关的人员）被发现在分级评估环节存在拍照/摄像或

记录的情况，运动员将会被中止分级。 

（规则 16.4.030条款，2025 年 1月 1 日实施） 

（七） 合格的损伤类型 

合格的损伤类型 导致损伤原因 

肌力损伤 

运动员存在肌力损伤的，会出现肌肉收缩力量的

能力降低或消失，并与基础健康状况对中枢、周围神

经系统或肌肉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相符。 

 

脊髓损伤（完全或不完全，截瘫或下肢轻

瘫）、肌营养不良、遗传、周围神经损伤、脊

髓灰质炎、脊柱裂。 

被动关节活动度 

运动员存在被动关节活动度受损的，会出现关节

被动活动能力受限，并与基础健康状况对骨骼、关

节、结缔组织和软组织结构的影响相符。 

 

由于先天原因、外伤和医疗原因导致的

慢性关节强直、挛缩。 

肢体缺失/双下肢不等长 

运动员肢体部分、全部缺失或不符合解剖结构的

肢体缺失，由外伤、疾病或先天原因对骨骼或和关节的

影响与基础健康状况相符。 

 

创伤性截肢、因疾病导致的截肢（如骨肿

瘤），肢体畸形。 

双下肢不等长  



运动员由于肢体发育、外伤导致双下肢长度不一

致。 

肢体发育异常和先天性或外伤性肢体发

育障碍，导致下肢不等长。 

肌张力增高 

运动员是速度依赖型或/和肌肉能力降低型肌张力

增高，符合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健康

状况。 

 

 

脑瘫、创伤性脑损伤和中风 

共济失调 

自主运动方向和速度的准确性受限，符合影响中

枢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健康状况。 

包括：小脑型共济失调 

不包括：感觉型共济失调、不符合小脑型共济失调描

述的自主运动控制问题。 

 

 

脑瘫、创伤性脑损伤、中风和多发性硬

化。 

运动功能障碍（手足徐动症、肌张力障碍、舞蹈症） 

运动功能障碍表现为存在干扰自主运动的不自主

运动，符合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健康

状况。 

不包括：睡眠相关的运动功能障碍。 

 

 

脑瘫、创伤性脑损伤和中风。 

视力残疾 

运动员存在影响眼睛、视神经、视交叉、视交叉后

视觉通路或大脑视觉皮层结构或功能的基础健康状

况，即使使用最好的屈光矫正或光学矫正，也仍然存在

视觉功能下降或丧失。 

 

 

色素性视网膜炎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规则 16.5.001条款，2025 年 1月 1 日实施） 

（八） 不合格的损伤类型更新 



不合格的损伤类型增加了前庭功能的损伤以及由心理

或/和身心原因引起的损伤。 

（规则 16.5.009条款，2025 年 1月 1 日实施） 

二、2026年生效部分 

（一） 评估过程的通用规则更新 

分级过程主要包括四个评估阶段，增加了如下 2条： 

1.评估运动员至少须有一项医学或/和临床诊断的基础

健康状况。 

2.评估须确定是否能证实运动员有资格参加残疾人自

行车比赛，并且与所报告的基础健康状况一致。 

（规则 16.4.007条款，2026 年 1月 1 日实施） 

（二） 基础健康状况评估要求更新 

1.诊断信息 

UCI 要求所有运动员须证明自身的基础健康状况。第

16.5.010条列出了不属于基础健康状况的例子。 

如 UCI认为运动员存在的基础健康状况，可能会导致比

赛时出现不安全事件，或运动员（或其他运动员）的健康会

受到威胁，UCI 将会依据分级规则 16.4.012 条，给予运动员

分级未完成（CNC）的运动级别。这种情况下，UCI 将会向相

关国家单项体育组织和国家残奥委会解释给予分级未完成

的依据和原因。 

国家单项体育组织和国家残奥委会必须代表各自的运



动员向 UCI 提供如下诊断信息： 

（1）相关国家单项体育组织和国家残奥委会须在运动

员参加分级的比赛报名截止前，向 UCI提交医学诊断表。 

（2）医学诊断表必须由医学领域经认证的卫生保健专

业人员用英文填写并签署。 

（3）医学诊断表必须与相关的支持诊断文件一同提交。 

如 UCI认为医学诊断表和/或诊断信息不完整或不一致，

UCI 可以要求国家单项体育组织和国家残奥委会重新提交相

关文件。 

2.基础健康状况 

UCI 将会指定一个基础健康状况顾问团队去完成相关的

评估工作： 

（1）基础健康状况顾问团队由代表 UCI 的一名或多名

人员组成，包括工作人员、分级师、外聘专家。基础健康状

况顾问团队须遵守保密条款的约束。 

（2）健康状况顾问团队仅根据运动员所属国家单项体

育组织提供的诊断信息进行基础健康状况评估。 

（3）健康状况顾问团队的成员在最初审查运动员的诊

断信息时须相互独立。如果成员间不能达成一致，健康状况

顾问团队必须以大多数的意见作为最终决定。 

（4）健康状况顾问团队确认运动员有（或曾经有）至少

一种医学和/或临床诊断的基础健康状况，他们必须以书面



形式告知 UCI 他们的评估结果。UCI 必须向分级小组提供诊

断信息和健康状况顾问团队的书面结果，并安排分级评估。 

（5）健康状况顾问团队确认运动员没有（或曾经没有）

至少一项医学和/或临床诊断的基础健康状况，他们必须将

结果通知 UCI，并提供书面解释。UCI 将向运动员国家单项体

育组织提供一份书面解释的副本，并将该运动员指定为“不

合格-基础健康状况（重新评估）”，其结果参见第 16.4.020

条。UCI 会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安排另一名健康状况

顾问团队再次对运动员进行基础健康状况评估。 

（6）如需第二组健康状况顾问团队开展评估，第二组人

员可以由一名或多名成员组成。第一组健康状况顾问团队的

任何成员都不能担任第二组的成员。第二组健康状况顾问团

队必须审查运动员 NF/NPC 提供的所有诊断信息。在做出最

终决定之前，他们还必须了解第一组健康状况顾问团队的书

面解释内容。 

（7）如第二组健康状况顾问团队确认运动员有（或曾经

有）至少一种医学和/或临床诊断的基础健康状况，他们必须

以书面形式通知 UCI 他们的评估结果。UCI 必须向分级小组

提供诊断信息和健康状况顾问团队的书面结果，并安排分级

评估。 

（8）如第二组健康状况顾问团队确认运动员没有（或曾

经没有）至少一种医学和/或临床诊断的基础健康状况，他们



必须将结果通知 UCI，并提供书面解释。UCI 将向运动员 NF

提供一份书面解释的副本，并将运动员指定为“不合格-基

础健康状况”，并结果参见第 16.4.020 条规定。 

（规则 16.4.008条款，2026 年 1月 1 日实施） 

（三） 合格的损伤类型的更新 

所有参加残疾人自行车的运动员都必须有一种合格的

损伤类型，并且该损伤类型是永久的、在分级后保持稳定的。 

分级小组评估运动员是否有合格的损伤类型，必须提前

了解运动员基础健康状况的文件、诊断信息和健康状况顾问

团队提供的书面解释。 

评估合格损伤类型的流程在分级规则的第四部分进行

了阐述。 

如运动员没有符合参加残疾人自行车运动合格的损伤

类型将会被指定为“不合格-合格的损伤类型），参见第

16.4.020条规定。 

（规则 16.4.009条款，2026 年 1月 1 日实施） 

（四） 分级小组要求更新 

1.除特殊情况外，分级小组中至少有一名成员与被评估

运动员的国籍不同。 

2.除特殊情况外，分级小组必须完成分级评估的所有阶

段。 

3.在特殊情况下，由 UCI 或/和主分级师确定分级小组



由以下人员组成： 

（1）只有一名分级师，但仅限该分级师持有有效的医疗

资质。 

（2）分级师与参与分级运动员的国籍相同。 

（规则 16.4.013条款，2026 年 1月 1 日实施） 

（五） 赛场观察更新 

赛场观察后,分级小组将： 

1.确定最终的分级级别，并在完成首场比赛赛场观察后

（或作为抗议的一部分完成任何比赛中的赛场观察），通过

指定运动分级状态来取代运动员的跟踪代码（OA）。 

2.要求运动员重新进行任何阶段的评估或/和进一步的

赛场观察。 

分级小组不能仅根据赛场观察的结果为运动员指定与

先前暂定结果不同的分级结果。如果赛场观察和重新评估后，

最终对运动员的级别或级别状态进行了更改，则更改立即生

效。 

（规则 16.4.016条款，2026 年 1月 1 日实施） 

（六） 级别状态的更新 

级别状态包括： 

1. 确定（C） 

2. 下次分级机会时复核（R） 

3. 指定日期前复核（FRD） 



4. 过期（E） 

运动员退役时，级别状态将自动被更新为过期（E）。 

（规则 16.4.017条款，2026 年 1月 1 日实施） 

（七） 分级不合格相关要求更新 

1. 一般规定 

运动员被指定为分级不合格通常包括： 

（1）UCI确认运动员无符合要求的基础健康状况； 

（2）分级小组确认运动员的损伤不属于合格的损伤类

型。 

如运动员被指定为不合格，并不意味着质疑他本身的损

伤，只是确定运动员不符合参加残疾人自行车运动的资格。 

2．缺乏基础健康状况 

UCI 确认运动员无符合要求的基础健康状况，则该运动

员： 

a.将不允许参加分级评估环节。 

b.将会被指定为不合格-基础健康状况（NE-UHC）。 

如果另一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因运动员无基础健康状

况而将其分级结果指定为不合格-基础健康状况（NE-UHC），

UCI 同样可以这样做，而不需要履行分级规则第 16.4.008条

详细说明的程序。 

被 UCI 指定为不合格-基础健康状况的运动员不允许参

加残疾人自行车比赛。 



运动员被指定为不合格-基础健康状况的，不允许提出

抗议，但可以根据第 16.4.035条提出申诉。 

3.缺乏合格的损伤类型 

如分级小组确认运动员没有合格的损伤类型，该运动员

分级结果将被指定为不合格-合格的损伤类型（重新评估）。

运动员有权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接受第二个分级小组的分

级评估。如果第二个分级小组仍确认运动员无合格的损伤类

型，运动员将被指定为不合格-合格损伤类型（NE-EI）。 

被 UCI 指定为不合格-合格损伤类型的运动员不允许参

加残疾人自行车比赛。 

运动员被指定为不合格-合格损伤类型的，不允许提出

抗议，但可以根据第 16.4.035条提出申诉。 

4.不符合最低损伤标准（MIC） 

分级小组确定运动员的合格损伤类型未达到残疾人自

行车最低损伤标准，该运动员将被指定为不合格-最低损伤

标准（重新评估）。运动员有权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接受第

二个分级小组的分级评估。如果第二个分级小组仍确认运动

员未达到残疾人自行车比赛最低损伤标准，该运动员将被指

定为不合格-最低损伤标准（NE-MIC）。 

被 UCI 指定为 NE-MIC 的运动员，不允许以该种损伤类

型参加残疾人自行车比赛，但可能有资格以其他损伤类型参

赛。 



运动员被指定为 NE-MIC，不允许提出抗议，但可以根据

第 16.4.035 条提出申诉。 

如运动员对先前不合格的级别状态提出/受到抗议，且

被第二组的分级小组也认定为不合格，则必须为运动员提供

进一步和最终的评估来复核给予运动员不合格的级别状态。 

（规则 16.4.020条款，2026 年 1月 1 日实施） 

（八） 各国家抗议要求更新 

各国代表队的抗议必须在分级结果公布后一个小时之

内提交。（删掉了赛场观察结果公布后 15分钟内提交抗议的

要求）。 

如分级小组要求运动员接受赛场观察，各国家单项体育

协会和国家残奥委会： 

1.在赛场观察之前和之后均提出抗议，赛场观察之后提

出的抗议不可以与赛场观察前评估阶段有关。 

2．仅在赛场观察之前或仅在赛场观察之后提出抗议。 

（规则 16.4.023条款，2026 年 1月 1 日实施） 

（九） 医学审查信息更新 

各国家单项组织或国家残奥委会向 UCI提出医学审查请

求时，须提交相关支持文件，并缴纳 100 瑞士法郎（不予退

还）。 

（规则 16.4.032条款，2026 年 1月 1 日实施） 

（十） 蓄意不配合信息更新 



蓄意不配合包括但不限于： 

1.提交伪造的医学材料，证明基础健康状况或/和合格

损伤类型的存在、性质和程度。 

2.在评估环节故意表现不佳。 

3.运动员故意使自己疲劳或者他人故意使运动员疲劳，

企图误导分级小组。 

4.未给分级小组提供或故意不提供准确的与分级相关

的信息。 

（规则 16.4.033条款，2026 年 1月 1 日实施） 

（十一） H3-H5级别信息更新 

1．H3级 

运动员符合格的损伤类型由于存在潜在健康状况导致

运动员无法采取跪姿或坐姿使用手摇车进行比赛。 

(1)肌力损伤:截瘫 T1~L1 的完全性脊髓损伤，躯干稳定

性从非常受限(腹肌功能无至最小)至正常躯干稳定性，下肢

无功能，非脊髓损伤/不完全性脊髓损伤，伴功能障碍类似此

级别。 

(2)肌张力增高:双侧受累(非对称/对称性)，下肢痉挛

大于等于 2级合并上肢痉挛大于等于 1级。 

(3)共济失调、手足徐动、肌张力障碍 

①下肢和躯干出现重度的手足徐动/肌张力增高（例如

大幅度的过度运动和长时间的过度运动） 



②相对混合的共济失调/手足徐动/肌张力障碍，肌张力

过高功能障碍类似 H3。 

2.H4级 

运动员合格的损伤类型由于存在潜在的健康状况导致

运动员无法采取跪姿或坐姿使用手摇车进行比赛。 

(1)肌力损伤:截瘫 L2 或以下完全性脊髓损伤，下肢功

能受损，躯干稳定性正常或几乎正常(腹肌肌力 4~5 级)，非

脊髓损伤，功能障碍类似此级别;伴其他损伤，出于安全考虑

不能骑两轮自行车、三轮自行车或手摇车比赛不能采用跪/

坐姿。 

(2)关节活动度损伤:下肢关节活动度特定的受损运动

员。 

(3)截肢:伴有其他损伤类似 H5级的截肢运动员,但是有

额外的损伤导致无法采取坐姿和跪姿骑手摇车。 

(4)肌张力增高:双侧受累(非对称/对称性)下肢痉挛 2

级合并上肢痉挛 0~1 级:单侧受累下肢痉挛至少 2 级合并上

肢痉挛 0~1级; 

(5)共济失调、手足徐动、肌张力障碍: ①下肢出现重度

的手足徐动/肌张力增高（例如大幅度的过度运动和长时间

的过度运动）②相对混合的共济失调/手足徐动/肌张力障碍，

肌张力过高功能障碍类似 H4。 

3.H5级 



手摇车比赛可以采取跪/坐姿，且必须采用此姿势。 

(1)肌力损伤:相当于 T11 或以下完全性脊髓损伤，腹肌

肌力正常、躯干伸肌肌力正常(躯干控制正常)。 

(2)截肢:下肢符合 MIC的运动员  

(3)肌张力增高:双侧受累(非对称/对称性)，下肢受累

合并上肢正常、接近正常;单侧中度至重度受累下肢痉挛大

于等于 2 级合并上肢痉挛 0~1 级;躯干正常/轻度受累;有肌

张力增高表现。 

（4）共济失调、手足徐动、肌张力障碍；双侧轻度至中

度受累（对称/不对称）；单侧轻度至中度受累；躯干正常/轻

度受累。 

（规则 16.5.005.3-5条款，2026年 1 月 1 日实施） 

 

 

 


